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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語與建議 

第一節 結語 
  

民民國國八八十十六六年年刑刑訴訴法法修修正正後後，，羈羈押押權權終終回回歸歸法法官官決決定定，，確確立立了了羈羈押押之之

司司法法審審查查程程序序，，惟惟對對於於羈羈押押審審查查之之主主體體及及形形式式，，拘拘提提逮逮捕捕前前置置原原則則之之審審查查

與與否否、、審審查查之之範範圍圍及及程程序序、、相相關關證證據據法法則則及及不不服服之之救救濟濟途途徑徑，，均均未未明明確確規規

範範，，導導致致實實務務上上操操作作之之結結果果，，問問題題重重重重，，審審檢檢各各持持己己見見，，互互不不退退讓讓。。民民國國

八八十十九九年年王王令令麟麟案案、、民民國國九九十十年年顏顏清清標標案案、、及及民民國國九九十十一一年年羅羅福福助助及及劉劉泰泰

英英案案，，乃乃至至於於九九十十三三年年的的謝謝宏宏毅毅案案，，均均是是上上開開法法未未明明文文規規範範下下所所產產生生的的著著

名名案案例例。。同同時時，，學學者者間間對對現現行行法法之之諸諸多多缺缺失失，，均均有有所所指指摘摘建建議議，，可可謂謂羈羈押押

審審查查程程序序之之重重構構，，已已箭箭在在弦弦上上，，不不得得不不發發！！  

本本文文針針對對上上開開個個案案所所突突顯顯之之適適用用規規範範上上的的疑疑義義，，透透過過部部分分地地區區實實務務運運

作作之之實實證證調調查查及及統統計計資資料料分分析析，，檢討我國法制羈押審查之運作，包括羈押

訊問時檢察官到場之情形、選任辯護人在場之比例、辯護活動之情況、法

院調查事實以決定有無羈押要件的狀況等，分析整理後，並具體指摘實務

運作的問題特徵，俾供作為檢討羈押之司法審查程序實踐面的基礎，，同同時時

再再參參考考比比較較法法上上之之不不同同角角度度及及國國內內既既有有文文獻獻，，試試圖圖從從羈羈押押處處分分之之性性質質、、目目

的的、、偵偵查查效效率率及及政政策策層層面面等等，，釐釐清清並並解解決決實實務務操操作作上上之之難難題題與與現現行行法法之之不不

足足與與缺缺失失，，最最後後綜綜合合勾勾勒勒出出我我國國應應有有羈羈押押審審查查機機制制之之整整體體流流程程藍藍圖圖。。  

首先，審查程序之參與者，法官及被告是必要參與者，檢察官及辯護

人則依個案情況參與審查程序，形成主要是法官對被告審問之直接模式，

與審判中訴訟三角模式不相同，由此可一窺羈押審查程序與審判程序之不

同。其次，審查程序參與者之確立後，關於前階段聲押管轄問題，審檢雙

方應恪遵事務管轄及土地管轄之要求，不應為了案件之偵辦及審理效率，

而忽略被告防禦權之保障，致使被告處於劣勢之地位，如法官進行第一道

過濾程序後，認有無管轄權之情事，且無其他妥適處理方式，即應駁回羈

押聲請。第三，接著進行審查的第二道程序為拘捕要件之審查，衡諸於憲

法第八條暨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所揭櫫人身自由保障之精神，應就偵查機

關所為之拘提逮捕程序及實體要件為合法性審查，進行第二層次之篩選，

如拘提逮捕不合法，即行駁回聲押。第四，接著進入犯罪事實之審查層次，

法官在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範圍內，審酌檢察官之聲押罪名及法條，如有變

更必要再次向被告踐行告知義務，其間審查程序中，法官告知被告聲押之

理由，給予被告充分陳述機會，並依刑訴法第一六四條及第一六五條扼要

提示或告以相關證據要旨，同時法官針對必要事實為有限度之調查，並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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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關證據法則，如自白任意性法則，排除不必要之證據，最後綜合形成

羈押與否的心證。第五，心證形成後，即須為羈押與否之決定，而基於當

事人聲明不服之救濟實效的考量，法官宜以處分之形式為羈押之准駁決

定。若當事人不服，尋刑訴法第四一六條第一項規定向該管法院合議庭提

出準抗告以為救濟。以上係羈押司法審查之流程，每一遭受聲押之被告，

均須進行此流程之檢驗，始得以羈押處分拘束其人身自由，而更細部之運

作面及立法論之建議，本文將於第二節作綜合整理說明。 

期盼透過本文之撰寫，找出我國現行羈押制度之缺失，並能於現行規

範下架構合乎情理法之羈押審查制度的模式，以在刑事追訴利益與基本人

權保障之間，尋求一適當之平衡點，同時謀一最符合制度本旨且有效切合

實務運作之處理機制，以避免再興疑竇，使羈押處分之決定益形符合憲法

保障人身自由之精神。 

 

 

 

 

 

 

 

 

 

 

 

 

 

第二節 建議 

第一項 運作面 

 

一、 限時移送及即時訊問 

 
第一，檢察官對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拘提或逮捕到場者，應限期移

送於法院，並應儘速移送。法官如遇有檢察官未能嚴格遵守限期移送規

定、未釋明法定障礙事由或釋明不足之情形時，即應恪遵法律規定，駁回

其羈押之聲請，俾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得以落實。 

第二，法院於受理羈押之聲請後，應即時訊問，不得有不必要之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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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夜間移送聲押之案件，法院值日法官亦應迅速訊問被告，避免拘提逮捕

權力之濫用，以符合憲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限時移送之意旨。 
 

二、聲請羈押之管轄問題 
 

第一，檢察官不宜向被告逮捕地或任意所在地之法院聲押，以免被告

本人猶如取得土地管轄的活動來源，應儘量向犯罪地或被告住居所地之法

院聲請羈押。 

第二，羈押審查法官遇有無事務管轄或土地管轄權之情形，即應再進

一步審查究竟有無必要、急迫情形，如有且具備羈押實體要件，則應勇於

為急迫性羈押處分。檢察官亦應儘量主動到場證明有急迫情形、羈押原因

及羈押必要，請求法院為急迫性之羈押處分。如法院進一歩審查後認為無

必要或無急迫性情形存在，則應當庭將犯罪嫌疑人釋放，不可類推適用刑

訴法第三○四條裁定移送有管轄權法院，亦不可將人犯交還檢察官由檢察

官繼續限制其人身自由。除非法官審查決定後，距犯罪嫌疑人被拘捕時尚

未逾二十四小時，仍於合法逮捕效力之期限內，始得將犯罪嫌疑人交還檢

察官，由檢察官速向有管轄權法院聲請羈押。 
 

 

 

 

 

三、審查程序之參與者 
 

第一，偵查中羈押之審查主體，現行刑訴法並未明定法院應以獨任或

合議方式為之，故偵查中三名法官合議羈押之處分，可由一人獨任法官為

具保之裁定，實務上應將重心置於討論個案究竟有無羈押之必要，是否有

停止羈押之事由存在，而非拘泥於是由法官一人獨任或三人合議的組織上

的形式問題。 
第二，法院內部應先透過事物分配協調，避免將羈押審查之法官，再

分配到本案審理。 

第三，依現行刑訴法第一○一條第二項之規定，由檢察官自行合義務

裁量是否蒞庭，未來立法論尚不宜課予檢察官到場義務或受通知到場補提

證據及理由之義務。惟法院如有通知檢察官到庭，檢察官應儘可能到場說

明。 

第四，如有選任辯護人者，應通知訊問之時、日、處所，並俟其到場

後，始開始訊問。又辯護人於羈押訊問被告而在場時，應充分給予陳述意

見之機會。辯護人如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法官應予以調查。如要求檢閱

卷證，礙於法無明文規定，法官應儘量以適當之方法扼要提示證據予辯護

人。 
   

四、拘提逮捕要件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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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務必先審查檢察官之聲押是否合於拘捕前置原則，包括審查先行

之拘提逮捕之程序及實體要件是否合法，以符合憲法第八條保障人身自由

的精神。以刑訴法第七六條逕行拘提為例，違反事物管轄之拘提程序，如

無實質侵害被拘提人防禦權益者，自不影響拘提之效力；至於，被拘提人

有無逃亡或湮滅罪證之虞等必要性的判斷，仍屬法官審查範圍，應由檢察

官證明被告有合於拘捕之要件。而為避免法官過度介入，原則上應先尊重

檢察官之意見，例外法官認顯無拘捕之必要情形時，始以違反拘捕前置原

則駁回聲押。此外，檢察官依刑訴法第二二八條第四項逮捕被告聲押，應

儘量限於有遲延即生危險的急迫情況，即如被告釋回後再加以拘提，將會

有逃亡、湮滅證據或串證之危險。如無，檢察官應避免逕依第二二八條第

四項直接逮捕被告。 
 
 
 

五、審查之範圍 

 
第一，偵查中之羈押審查應採取基本社會事實同一說，作為容許變更

法條之界限。於同一案件之範圍內，如認有變更罪名而決定羈押之情形，

於程序上務必通知聲押之檢察官到場，使其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如檢察官

同意變更聲押罪名，即由檢察官聲請變更罪名或法條的方式行之；如檢察

官仍不到庭，法官於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範圍內，變更檢察官聲押之罪名，

仍屬適法；且依刑訴法第九五條規定之精神，就罪名變更部分，法院應再

踐行告知程序，並充分給予被告及其辯護人辯明陳述之機會，以保障被告

之防禦權。 

第二，有關羈押之裁判經上級法院撤銷發回後，更審法院重新審查，

於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範圍內，檢察官始得補充追加其他罪名及聲明，如與

第一次聲請羈押之犯罪事實，其基本的事實關係不同一，已非同一案件範

圍內，則法院無需審酌檢察官所補充追加之聲明。 

第三，法院只要在同一案件的範圍內，應可變更第一○一條第一項各

款間之羈押原因，不受檢察官聲押原因之拘束。惟羈押原因變更之應有界

限如下： 

一、如檢察官未以第一○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聲請羈押，亦未蒞庭補充變

更，則法官不能變更羈押原因以第二款羈押被告。即法官以第一○一

條第一項第二款羈押被告，前提須檢察官有以第一○一條第一項第二

款聲請羈押。 

二、檢察官僅以第一○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聲押羈押，法院仍應具體判斷被

告究竟有無第一○一條第一款之情形；除以第一○一條第一項第三款

聲押羈押，如另合併第一款或第二款原因聲押羈押，法院仍應具體判

斷被告究竟有無第一○一條第一款或第二款之情形；若無，法官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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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依第一○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之重罪為由，即行羈押被告。   

三、檢察官僅以第一○一各款聲請羈押，法官不能改以第一○一條之一其

中一款預防性羈押被告；檢察官僅以第一○一條之一某款聲請預防性

羈押被告，法官不能改以第一○一條第一項其中一款而羈押被告。 

四、第一○一條之一第一項各款間，於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範圍內，始可相

互變更。 

 

六、審查之程序 
 

第一，刑訴法第九五條所規定之告知罪名、緘默權、選任辯護等防禦

權利，務必告知犯罪嫌疑人。基於被告防禦權之保障，則對於刑訴法第九

五條權利告知之理解，尚應及於檢察官聲押原因之告知。此外，法官仍應

盡量透過程序指揮權之行使，儘可能的踐行刑訴法第一六四條及第一六五

條之程序，俾被告或辯護人得以具體辯明。且決定羈押時，亦應告知羈押

理由及所憑事實。 
第二，有關犯罪嫌疑重大之判斷部分，仍應以適當方式證明之。證據

能力部分，固然不宜受第一五九條之限制。惟羈押審查訊問時，被告如有

翻供者，仍應調查其自白有無任意性，此由檢察官舉證為之，如認係刑求

取得者，不得做為認定羈押之基礎。而違法搜索之物證仍可作為判斷羈押

之依據，除非法官發現該物證確實有虛偽性，始得排除之。至於有無逃亡

或湮滅證據之虞之判斷，法院應以有無確保被告將來到庭之必要為重心，

以自由證明為己足。 

第三，羈押審查程序本重迅速簡潔之進行，法官僅能於必要情形下調

查證據，不可恣意、廣泛無界限的調查，當法官認為檢察官所提之證據尚

難證明被告犯罪嫌疑重大，法官即應駁回檢察官之聲請，無庸再逾越檢察

官提出卷證資料之範圍，依職權調查不利之證據，以免過度介入偵查。如

被告之犯罪嫌疑重大足堪認定，就被告有無逃亡或湮滅證據或羈押必要之

要件，法官仍得為必要之調查，以確定究否須以羈押處分保全被告及證據。 

第四，實務運作上，審查法官不應於公開之法庭對被告進行羈押訊

問，且羈押審查程序不應踐行言詞辯論程序，被告或辯護人尚難依刑訴法

第一六三條第一項及第一六六條之規定請求詰問證人，依現行法踐行言詞

審理程序即足。 
 
 

七、羈押裁判之形式與不服之救濟 
 

第一，基於當事人聲明不服之救濟實效的考量，羈押之裁判形式，刑

訴法未要求應依刑訴法第二二○條以裁定行之。故對於偵查中檢察官羈押

之聲請，法官宜以處分之形式為羈押之准駁，對此，當事人如有不服，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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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訴法第四一六條規定向該管法院合議庭提出準抗告，以求救濟。如此，

不待修法採行即時抗告制度，即可適度使聲押之相關法律效果儘速確定，

利於偵查程序之進行。 

第二，檢察官不服羈押裁判提起抗告，在未修法明確規定可暫不釋放

被告之前，仍不應透過刑訴法第四○九條第一項但書或第二項而暫行留置

被告。 

 

八、其他 
 

第一，法官對於檢察官有以重罪聲請羈押時，仍應慎重審酌有無刑訴

法第一○一條第一款及第二款，以判斷有無羈押之原因，不要單以重罪即

認定有羈押之原因。另外，目前實務運作上以刑訴法第一○一條之一為由

聲請羈押者，仍屬極少數案件，此值得吾人肯定，期盼將來檢察官應避免

適用此一條文聲請羈押，法官亦應避免預防性羈押被告，而仍依刑訴法第

一○一條羈押要件之一般規定，判斷有無羈押之原因。至於是否有反覆實

施同一犯罪之虞，則僅作為是否以具保代替羈押之考量即可。 
第二，無論係偵查中審判中，無論係第一次羈押或延長羈押時，法官

均得決定較法定上限期限更短之期間，例如偵查中檢察官聲請羈押，法官

可為較短於兩個月之處分，偵查中檢察官聲請延押，法官可為短於兩個月

之處分；審判中法官自行羈押可為短於三個月之處分，自行延長羈押亦可

為短於兩個月之處分。 

第三，雖刑訴法未要求審判中之聲請撤銷羈押或停止羈押，應徵詢檢

察官之意見，僅能期盼實務運作上法官凡遇有聲請撤銷或停止羈押之情

形，主動徵詢檢察官之意見。 

第四，司法警察應待案件成熟始進行逮捕犯罪嫌疑人，於逮捕前並已

進行各項證據之蒐集，以利檢察官之聲押，而檢察官應嚴格遵守羈押非偵

查之手段，亦即應蒐證齊全、詳備聲押理由及證據後再聲請羈押，儘量避

免以被告有串證或湮滅罪證之虞聲押。同時，檢察官切勿隱藏他案聲押，

法官遇此情形仍應以本案是否具備羈押要件為審查標準，不考慮有無偵查

他案之特殊目的。 
 

 

 

 

 

 

第二項 立法論上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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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請羈押之管轄問題 

刑訴法第五條第一項之所在地應予以廢除，僅以犯罪地或被告之住居

所為取得管轄權之標準。 
 

二、審查程序之參與者 

 
第一，應儘速於法院辦理刑事案件應行注意事項，訂定已為羈押審查

之法官，不再分配到本案審理。甚且，設立專門審核強制處分之偵查法官

或羈押審理專庭，均是可以努力之方向。 
第二，聲押案件，宜建立偵查中強制辯護及指定辯護制度。故應 

增訂為：「對於偵查中檢察官聲請羈押被告案件，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

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

而未選任辯護人者，法官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護。低收入戶被

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法官認有必要者，法官亦應指定公設辯護人

或律師為其辯護。」。 
 

三、拘提逮捕合法性要件 

釜底抽薪之計，應係刪除第二二八條第四項但書「逮捕權」之規定，

另透過修法修改拘提逮捕之要件，例如第八八條之一之要件，俾檢察官得

對自行到場者予以拘捕而聲請羈押。 
 

四、審查之程序 

 
為尋求被告防禦權之提升暨兩造武器對等，立法論上宜思考修正刑 

訴法第二四五條第一項偵查不公開，以及第三三條審判中辯護人閱卷權之

規定著手，另行於起訴前之羈押階段設定踐行證據開示之規定，以保障被

告之防禦權。但檢察官若認例外有湮滅證據或串證等之虞者，得聲請法院

為適當之限制，而由法院對此為審酌裁定。除了偵查中羈押階段證據開示

之明文，為使被告充分了解聲押之原因及證據，應明文要求法官應將檢察

官所提出之理由與證據，告知被告或其辯護人，並記載於筆錄。 
 

五、羈押裁判之形式與不服之救濟 
 

第一，為免爭議，羈押之裁判，不論準駁與否，皆應立法明文改以法

官之處分行之，此不免涉及押票形式之重新檢討、設計。 

第二，對於羈押准駁決定不服之救濟，應依第四一六條準抗告之方式

為之，以求救濟之時效。此部分之調整較小，惟仍有明文化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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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國聲請撤銷羈押或停止羈押之事後救濟途徑，應修法仿照德

國刑訴法第一一八條及第一一八條a規定要求我國之聲請撤銷羈押及具保

停止羈押，經被告聲請或法院職權裁量以言詞審理程序行之，俾被告得以

就不利之理由及證據為充分之攻擊防禦。 
 

六、其他 

 
第一，羈押處分權回歸法院後，不僅是有無羈押之原因應由法院審查，

有無羈押之必要、是否得以具保等處分來代替羈押，均屬法院裁判事項，

檢察官不得為之，故應加以修法將檢察官之具保等處分回歸由法院審查。 

第二，立法論上，可以考慮進一步明文限制，犯行重大不得作為羈押

的唯一理由，或直接刪除第一○一條第一項第三款，直接以同條項第一款

及第二款判斷是否具有羈押原因即足矣。縱使欲保留重罪羈押，仍應修法

採取如德國之列舉罪名方式，不應以刑度為單一標準，或者是提高到所犯

為最輕本刑十年以上之罪，以障人權。 

第三，預防性羈押之立法實屬不妥，應予以刪除。 

第四，輕微犯罪羈押之限制有必要予以具體明文，另立法規定：「被

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羈押：一 所犯最重本刑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者。二 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其告訴或請求已經撤

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三 有第一一四條各款所定情形之一，且能具保、

責付或限制住居之情形者。」。同時，相當性原則有明文化之必要，可增

訂一○一第二項條文為：「前項之羈押非與案情之輕重程度及預期科處之

刑罰或保安處分成相當比例關係者，不得為之。」。 

第五，羈押之代替處分應多樣化，針對不同之羈押理由應有不同之防

制措施，刑訴法第一○一條之二應修正為：「被告經法官訊問後，雖有第

一百零一條第一項所定情形而無羈押之必要者，於符合第一百零一條第一

項第一款時，法官得為下列之處分：一 在指定之日期向法官、刑事訴追

機關或其所指定之機關報到。二 在住居所在地或其他指定之區域內，非

得法官或刑事訴追機關之核准，不得擅自離開。三 必須在指定人員監視

之下始得離開其住所。四 命令被告攜帶電子定位通訊器材1。五 由被告或

其他之能提供相當之保證。六 將被告責付於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該管區

域內其他適當之人。七 其他足以避免被告逃亡之適當處分。被告符合第

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時，法官得為下列處分：一 不得對被害人、證

人、鑑定人、辦理本案偵查、審判之公務員或其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

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家長、家屬之身體或財產實施危害或恐

嚇之行為。二 禁止被告與共同被告、證人或鑑定人串供。三 其他經法官

                                                 
1 當然如考量到比例原則之要求，或許應進一步針對命被告攜帶電子定位通訊器材之處分，設定
案件類型或其他要件之限制，較為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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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適當之處分。如法官認被告均具備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之羈押原因，得合併採取前二項之處分。」 

第六，羈押期間之縮短，誠屬刻不容緩之要務，可依民國八十六年司

法院行政院原提出之修正案，將偵查中的羈押及延押期間由現行的二月縮

短為一月，審判中羈押期間由三月減為二月。另外，審判中延押期間減為

一個月，而延押次數不變。 

第七，雖刑訴法未要求審判中之聲請撤銷羈押或停止羈押，應徵詢檢

察官之意見，惟將來修法如賦予檢察官審判中撤銷羈押及停止羈押之聲請

權，對被告人權之保障實具有正面之意義。 

 


